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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斯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預約訂車單
	
	預約日期：
	
	年
	  
	 月
	 
	日

	訂車人

姓  名
	
	聯絡

電話
	住宅：           公司：               傳真： 

	
	
	
	行動：            mail:

	承租人

以正楷填寫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
	
	永久地址
	

	
	行動
	
	發照日期
	
	有效日期
	

	取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共計
	 
	日
	
	時
	取車地點
	承德站

	還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還車地點
	承德站

	預訂車型
	                    車輛乙部
	租金內容
	■含稅
	□未稅
	■含車損險
	■含竊盜險

	
	
	
	□付加車損險保費
	□付加竊盜險保費

	租金總額
	NT$元整
	應付訂金
	NT$:0.-
	餘款
	NT$:0-

	付訂方式
	□信用卡傳真授權（請填下欄）  □匯款或ATM轉帳   □現場付款

	持卡人
	
	刷卡金額：NT＄         元整
	持卡人簽名〈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本人同意依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均應按所示金額付款，並接受本單相關內容之約定。

	發卡銀行
	
	卡別：
	

	信用卡號
	
	
	
	
	
	
	
	
	
	
	
	
	
	
	
	
	

	有效期
	月     年
	授權碼：           （持卡人勿填）
	

	發票種類
	□二聯式  □三聯式  統一編號：                  發票抬頭： 

	匯款戶名
	耐斯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銀行帳號
	合作金庫銀行〈代號：006〉民族分行 　帳號：0903-717-082702

	【租車約定事項】

1. 訂金為租金總額之50%，餘款應於取車時付清；並請訂車人自訂車日起三日內完成訂金付款手續，否則本公司將不予保留所訂車輛。

2. 預付訂金如使用信用卡傳真授權方式，請詳填本單粗線框內各項後，將本單連同信用卡、身分證及駕照正反面影印本傳真至本公司；如使用匯款或ATM轉帳，請在存根聯空白處註明訂車人姓名連同身分證及駕照正反面影印本傳真至本公司，以確認訂車。
3. 取車時請承租人攜帶本人身份證及有效之普通小型車以上駕駛執照正本，外籍人士請攜帶護照及有效之國際駕駛執照正本，職業駕照如已逾審驗日期，請先辦理審驗合格，方可承租車輛。

4. 持有互惠國所發有效之國際駕駛執照在我國境內30天內之短期停留者，准予免辦簽證駕車；如停留超過30天者仍應填具國際駕駛執照簽證申請書，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簽證。

5. 租金已含保險費，提供強制險、第三人責任險、乘客險、車損險〈自負額8000元〉及竊盜險〈自負額為車輛現值之20%〉詳細內容以本公司租賃合約為準，但駕駛人持有駕照自原發照日起算未滿一年者，本公司不予提供車損險及竊盜險。承租人亦可自費負擔保險費以降低自負額。

6. 如欲取消，應於訂車前三日通知本公司，公司將扣除訂金10%之手續費(已形成之費用)，其餘訂金將予以退還，或保留30日（自原訂取車日起算），超過30日則視同放棄；如欲更改時間，優惠價格另定並請儘早通知本公司，以便安排車輛，如遇原訂車型已額滿，本公司有權以同等級車輛出租或另訂租車日期。

7. 超過預訂取車時間1小時以上未取車並且未事前通知者，本公司有權轉租他人，既已所付之訂金不予退還。

承辦人：        分機      

	備註
	


總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76號〈靠近哈密街口、台北捷運圓山站2號出口〉 

聯絡電話：〈02〉2593-2000或2595-7777     傳真：〈02〉2599-7316    營業時間：08:30~20:30

網    址：http：//www.nicecar.com.tw     E-MAIL：nice.car88@msa.hinet.net
